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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4〕12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转发区人力社保局关于北京市西城区
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通知
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区人力社保局拟定的《北京市西城区协

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5月 29日



- 2 -

北京市西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
（区人力社保局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“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

关系协调机制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，构建和谐劳

动关系”的工作要求，切实依法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，实现

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，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及国家和北京市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

会议制度的意见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立西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领导小组（以下简

称“领导小组”）。由主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区政府领导

任组长，指导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工作。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
总工会、区企联、区工商联主要领导为成员。根据全区协调劳动

关系三方工作需要，区国资委、区私个协及相关单位主要领导参

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会商，并履行相应职责。

（二）建立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。三方会议由区人

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企联、区工商联主管领导及相关人员组

成。区国资委、区私个协主管领导根据全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工

作需要，参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工作。

（三）设立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

三方会议办公室”）。区三方会议办公室设在区人力社保局劳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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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科，办公室主任由劳动关系科科长兼任。办公室由区人力社保

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企联、区工商联相关部门人员组成，负责协调

组织召开会议及日常工作。

二、三方会议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

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处理涉及区域性经济发展及劳动关系和

谐稳定的重大问题，并对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工作开展情况

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（二）三方会议的职责和任务

1.接受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监督。对带有全局性、倾向性的重

大问题，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并提出对策。

2.研究国家和本市劳动关系调整政策对我区社会经济发展

形势和区域劳动关系的影响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3.通报协调劳动关系工作开展情况，研究分析我区劳动关系

状况和发展趋势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制定相应对策，为领导决

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。

4.建立、健全区域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建设。指导、协调

各街道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。推动企业建立工会组织。协

助街道、功能街区、企业等建立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，指导开

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。

5.研究本地区贯彻落实工资支付、最低工资、工作时间和休

息休假、职工带薪年休假、劳动安全卫生、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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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保护、生活福利待遇、职业技能培训等劳动标准的情况，提出

建议和贯彻实施措施，保障劳资双方合法权益。

6.致力于区域和谐劳动关系建设。指导全区三方协调机制和

协调劳动关系工作，推进企业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并签订集体合同。

指导中、小企业签订区域性、行业性集体合同。在全区范围内持

续推进“和谐劳动关系单位”创建工作和“双百双规范”活动。

7.预防和协调劳动争议案件和职工集体性事件，对有重大影

响的集体劳动争议和集体性事件进行调查，及时交流情况、交换

意见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防止矛盾激化和扩大，维护社会安定。

8.加强辖区内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宣传，开展劳动保障法律、

法规咨询、指导。组织调研、培训、交流等活动，推广协调劳动

关系工作中的先进经验，促进劳动关系稳定和谐。

9.了解掌握各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机构建设、工作开

展等方面的具体情况。

（三）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职责

1.负责三方会议的会务组织及三方有关活动的筹备、交流等

工作。

2.负责三方会议纪要、简报的整理、印发工作。

3.负责协调落实三方会议议定的事项。

4.负责与市、辖区各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的日常联络工作。

5.负责区三方有关统计、信息归集等方面的工作。

6.三方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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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三方会议工作原则及模式

三方会议遵循“合法、公正、及时”、“兼顾国家、企业和职

工三方利益”、“相互理解、信任、支持、合作”及“平等协商”

的原则，按照以下模式开展工作：

（一）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实行例会制度，每季度召开一

次，由三方会议首席代表及三方会议办公室成员参加。涉及劳动

关系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或议题的，邀请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领导

小组领导参加会议。

（二）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每年至少组织召开一次全体

成员会议，向三方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汇报工作完成及开展情况。

（三）定期例会由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企联、区工

商联轮流主持。如主持方的分管领导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，

可委托本方其他成员主持。在会议召开前，各单位向三方会议办

公室提出会议议题并提供会议材料，由办公室与各方面协商确定

并报告会议负责人。临时召开的会议由提议方主持。

（四）每次会议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共同协商，研提意见并

具体落实。遇有重大问题报告领导小组和区政府有关负责人。

（五）每次召开会议后应形成会议纪要。对三方形成一致意

见的事项，可由三方联合制发文件，并负责实施落实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机制，相关部门应做好预算编制工作，并

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。专项经费应用于区协调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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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三方会议日常办公、宣传培训、座谈交流、召开会议、调查

研究等工作。

五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印发关于协调劳动关系会议制度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西政

办〔2001〕39 号）和原《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
印发宣武区劳动关系协调工作例会制度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宣劳

社关字〔2001〕72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西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领导小组及三方会议人员组

成名单

附件

西城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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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三方会议人员组成名单

一、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苏  东    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成  员：马小鹏      区总工会主席   

曹增森      区企业联合会会长  

郁  治      区人力社保局局长  

杨  秋      区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

二、三方会议首席代表

梅慧勇      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 

张红京      区总工会副主席 

施雪英      区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

蔡莹媛      区工商联副主席 

三、三方会议办公室成员

张传明      区人力社保局副调研员 

贺瑞丰      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

王  洁      区企业联合会维权部部长

曹  莉      区工商联办公室主任 

贾子辰      区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



- 8 -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3日印发


